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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 
申請指引 

I. 引言 

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下稱“基金”)由社會福利署(社署)管轄及一個管

理委員會負責管理。管理委員會成員主要來自體育界及康復服務界的非公職人

士，而管理委員會下設撥款小組委員會提供協助。基金為下列計劃提供撥款，以

便在殘疾運動員運動事業的各階段及退役後提供支援。   

II. 計劃範圍 

(a) 發展重點體育項目 

向體育機構提供資助，以供聘請教練和加強重點體育項目的技術支援 1，目

標為協助殘疾運動員在國際比賽如殘疾人奧運會和世界錦標賽中爭勝。 

(b) 殘疾運動員生活津貼 

殘疾運動員為了參加國際比賽，以及在運動場上爭取佳績，往往須付出不少

時間和努力，甚至不惜放棄工作及學業。基金將為殘疾運動員提供直接資助

以鼓勵其參與訓練及應付參與訓練、參與體育項目及購買個人運動物資等的

開支。 

(c) 退役殘疾運動員就業促進資助金 

為了在運動場上創出佳績和代表香港參加國際比賽，殘疾運動員付出了時間

和努力，多少也犠牲了學業或事業。他們退出了運動員行列後，便須另覓工

作，以解決生計問題。另一方面，他們在運動方面的寶貴經驗和專門知識可

對其他殘疾運動員帶來裨益。因此，基金將提供有時限的撥款，協助他們在

退役前或退役後，在體育相關的範疇從事見習工作 (例如受訓成為助理教練) 
或為他們提供其他合適的就業機會、職業訓練或教育課程。 

 

 

 
1 發展重點體育項目的認可合資格項目，只包括聘請教練進行本地/海外訓練以及租用訓練場地之用，而

這些項目並未由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的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體育部分)或殘疾人運動項目精英資助計

劃、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體育資助計劃或其他公共資源所資助。其他開支/消耗品，如交通費、膳食、

住宿、購買消耗性訓練物品，並不在基金的資助範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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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資格 

(a) 發展重點體育項目 

這項撥款可供本港具規模，並為國際體育協會認可能發展所提交的重點體育

項目之體育機構申請。 

(b) 殘疾運動員生活津貼 

這項撥款可供在國際上取得優異成績的現役殘疾運動員，以及這方面有潛質

的運動員申請，但須由本港具規模的體育機構推薦。 

(c) 退役殘疾運動員就業促進資助金 

這項撥款可供在參加 2000 年或以後的殘疾人奧運會後正式退役或已制定退

役計劃的殘疾運動員申請，但須由具規模的體育機構作出推薦，並附上本港

準僱主或教育/培訓機構發出的證明文件。 

上文 (b) 及 (c) 項個別撥款的申請人在提出申請時必須持有香港身份證及擁有

香港居民身份。 

IV. 發放撥款 

(a) 發展重點體育項目 

這項撥款的總額需視乎申請的數目，有關申請是否值得支持及符合認可合資

格項目的審批原則。獲基金批准的項目必須為沒有接受其他公共資源資助。 

(b) 殘疾運動員生活津貼 

 視乎這類申請的數目、有關申請是否符合相關甄選準則及值得支持，向每名

合資格的殘疾運動員發放每月不超逾 2,500 元的資助。 

(c) 退役殘疾運動員就業促進資助金 

視乎這類申請的數目、有關申請是否符合相關甄選準則及值得支持，每名合

資格的退役殘疾運動員可在最多三年內每年獲發不超逾 63,000 元或 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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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金額以分別資助見習工作 / 公開就業或教育課程。 

以上各項資助均會定期作出檢討。 

V. 甄選準則 

 基金會根據下列的考慮因素，審核各項的撥款申請 – 

(a) 發展重點體育項目 

 擬發展的體育項目在過去兩年是否已達到國際水平及取得參與 A 類

比賽的參賽資格，即殘疾人奧運會、世界錦標賽、環球運動會及國際

殘疾人馬術盛裝舞步四星比賽； 

 擬發展的體育項目在過去兩年是否於亞洲殘疾人運動會 2取得參

賽資格；    

 申請撥款的計劃，其範疇和性質能否促進有關體育項目的發展；及 

 申請機構能否妥善管理和運用撥款，以及遵守基金的行政要求。 

 

基金於 2026-27 年度再度開始向體育機構提供有時限的撥款資助，以加強支持

體育機構發展未能符合或達致上文申請發展重點體育項目甄選準則的重點體育

項目，以擴展發展重點體育項目的種類，並協助潛質優厚的運動員達到取得在

國際運動賽事中的參賽資格。有關有時限撥款資助及要求的詳情，請參閱附件

A。 

(b) 殘疾運動員生活津貼 

 根據申請人過去兩年在殘疾人奧運會或世界錦標賽等國際賽事的成

績，考慮有關申請是否值得支持 (詳情請參閱附件 B)； 

 申請人是否全情投入訓練計劃； 

 
2 亞洲殘疾人運動會只適用於 2014 年及以後取得參賽資格的體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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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是否獲得教練的推薦； 

 申請人如需根據賽事規例而與隊友一同出賽，其成績將等同於個人賽

事；及 

 為殘疾運動員生活津貼申請作推薦的體育機構能否妥善管理撥款，以

及遵守基金的行政要求。 

(c) 退役殘疾運動員就業促進資助金 

 申請人曾否代表香港參加殘疾人奧運會 / 世界錦標賽等國際賽事； 

 申請人是否在參加 2000 年或以後的殘疾人奧運會後退役或已制定退

役計劃；以及 

 申請人曾否公開就業；及 

 為退役殘疾運動員就業促進資助金申請作推薦的體育機構能否妥善

管理撥款，以及遵守基金的行政要求。 

  (有關退役殘疾運動員就業促進資助金詳情，請參閱附件 C。) 

(d) 核數費用 

 每間體育機構可以向基金申請每年度不多於$7,500 的金額作為核數

費用，以符合基金對體育機構在核數方面的要求。有興趣申請此款項

的體育機構，需另外提交一份核數費用申請表給秘書處。 

(e) 行政費用 

 體育機構可以向基金申請行政費用，以不多於發展重點體育項目及/
或有時限撥款資助發展重點體育項目總撥款的 15%為限，以支付體育

機構因推行獲基金批准發展重點體育項目而帶來的督導及行政人員

薪酬開支及其他行政開支。撥款金額主要視乎所申請的行政開支項目

是否值得支持及申請金額是否合理。行政費用申請可包括以下任何或

所有項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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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服務計劃的籌劃及管理、協調支援及質素保證； 
ii. 人力資源管理； 

iii . 帳目管理及財務監控； 
iv. 風險責任管理、內部審計及管控； 
v. 宣傳、公共關係、企業傳訊及服務推廣； 

vi. 辦公室及活動場所與器材設施提供、日用消耗品補給；及 
vii . 資訊科技設施及技術支援。 

 有興趣申請行政費用的體育機構，須於行政費用申請表中詳述擬申請

以上(i)至(vii)項的預算用途，連同發展重點體育項目申請表格及/或有

時限撥款資助發展重點體育項目計劃建議書一併遞交。無論體育機構

提交多少個發展重點體育項目及/或有時限撥款資助發展重點體育項

目的申請，亦只需填寫一份行政費用申請表格。 

 獲社署資助的體育機構必須遵循不得把資助的款項用於非資助的活

動或業務及本基金資助的款項只可用於獲批核的活動或業務範疇的

基本原則。 

VI. 申請程序 

基金每年公開邀請申請一次。申請人須經由所屬體育機構於社署網頁下載申

請表，填妥後郵寄(以郵戳為憑)或遞交至以下地址(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下午 2 時至 5 時 30 分；公眾假期除外) – 

香港黃竹坑業勤街 23 號 

THE HUB 2 樓 201 室 

社會福利署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科 

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秘書處 

或於網上申請；有關詳情可瀏覽社署網頁

(https://www.swd.gov.hk/tc/pubsvc/rehab/cat_fundtrustfinaid/hkpf/)。 

遞交各類資助金申請的截止日期為 2026 年 1 月 2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 30 分。 

 
逾期遞交或未填妥的申請表格將不獲考慮。 



 
6 

VII. 個人資料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用作審批撥款申請。根據《個人資料(私穩)條例》，申

請人有權索閱他們所提供的資料，以及有權更正這些資料。提出這類要求應以書

面寄交香港黃竹坑業勤街 23 號 THE HUB 2 樓 201 室社會福利署康復及醫務社會

服務科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秘書處。有關收集個人資料詳情，請參閱附件 D。 

VIII. 批准撥款 

體育機構將會獲通知發展重點體育項目、「有時限撥款資助發展重點體育項

目」、殘疾運動員生活津貼、退役殘疾運動員就業促進資助金、核數費用及行政

費用的申請結果。 

 
基金不會資助政府認為有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

國家安全的計劃。政府保留以申請者曾經、正在或有理由相信申請者曾經或正在

作出可能導致或構成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行為或活動為由，取消其申請者資

格的權利，又或為維護國家安全，或為保障香港的公眾利益、公共道德、公共秩

序或公共安全，而有必要剔除有關申請者。 
 

獲批撥款的申請人須簽署一份列明撥款的條款及條件的協議書，並須在情況

有任何轉變而可能引致終止撥款時作出申報。社署保留所有權利，接納或取消申

請人獲批撥款的資格、終止撥款或要求歸還款項。 
 
 
社會福利署 
202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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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 

有時限撥款資助發展重點體育項目 
簡介 

 
背景 

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下稱「基金」）現時向合資格的體育機構提供

資助以發展重點體育項目，目標為協助殘疾運動員在國際比賽中爭勝。要符合發

展重點體育項目的撥款資格，該發展重點體育項目需要達到甄選準則，包括在過

去兩年是否已達到國際水平及取得參與 A 類比賽的參賽資格，即殘疾人奧運會、

世界錦標賽、環球運動會及國際殘疾人馬術盛裝舞步四星比賽，或於亞洲殘疾人

運動會 1 取得參賽資格。 

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管理委員會（下稱「管理委員會」）觀察到殘疾

運動員在一些國際運動項目中取得優異的成績，但該等國際運動項目並非 A 類

比賽項目或未能取得亞洲殘疾人運動會的參賽資格。此外，部份 A 類比賽是四

年一度舉辦的賽事，因此部份運動項目過去兩年沒有比賽成績，因而未能達到發

展重點體育項目的甄選準則。 

有鑑於此，為加強支援殘疾運動員在國際比賽中爭取佳績，基金於

2026-27 年度再度開始向符合申請資格的體育機構提供「有時限撥款資助發展重

點體育項目」，以擴展發展重點體育項目的種類，並協助潛質優厚的運動員達到

取得在國際運動賽事中的參賽資格。 

基本要求 

管理委員會會根據下列的要求，審核「有時限撥款資助發展重點體育項

目」的撥款申請 – 
(a) 擬發展的體育項目為 B 類比賽項目 2；或 
(b) 擬發展的體育項目為 A 類比賽項目，但過去兩年未達到國際水平及

取得參與 A 類比賽的參賽資格；或 
(c) 擬發展的體育項目為 A 類或 B 類比賽項目是四年一度舉辦的賽事，

因此沒有過去兩年的比賽成績； 
及 

(d) 申請機構必須有能力妥善管理和運用撥款，以及遵守基金或其他資

助計劃的行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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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 

符合申請資格的體育機構必須為本港具規模，並為國際體育協會認可能發展為殘

疾運動員而設的重點體育項目之體育機構。 

資助範圍 

向體育機構提供資助，以供聘請教練和加強重點體育項目的技術支援 3。 

資助期限 

在 2026-27 至 2029-30 年度，每個符合申請資格的體育項目可獲合共最多四年的

資助。首次申請不可超過兩年，其後每次申請不可多於一年。無論申請年期如何，

也須定期檢視推行進度，請細閱下文“監察及檢討”部份。 

發放撥款 

發放撥款安排，與發展重點體育項目相同。請參閱「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申

請指引」第(IV)(a)項。 

監察及檢討 

獲撥款資助的體育機構需要定期向基金秘書處提交進度報告。管理委員會會每年

及在有需要時審視計劃的進展。如重點體育項目在撥款限期內未能達到其承諾之

計劃目標及/或獲撥款資助的體育機構未能遵守基金的行政要求(行政要求詳列於

基金向獲撥款資助的體育機構發出的申請結果通知信件以及其夾附的“Guidance 

Notes on Management of the Grants of the Hong Kong Paralypians Fund”內)，社署保

留所有權利，接納或取消申請人獲批撥款的資格、終止撥款或要求歸還款項。 

 

 
3  發展重點體育項目的認可合資格項目，只包括聘請教練進行本地/海外訓練以及租用訓練場地之用，而

這些項目並未由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的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體育部分)或殘疾人運動項目精英資助計

劃、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體育資助計劃或其他公共資源所資助。其他開支/消耗品，如交通費、膳食、

住宿、購買消耗性訓練物品，並不在基金的資助範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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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程序 

有興趣申請「有時限撥款資助發展重點體育項目」的體育機構，需填妥指定的計

劃建議書交回秘書處。有關申請方法及截止申請日期，請參閱「香港展能精英運

動員基金申請指引」第(VI)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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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 
申請生活津貼資格 

(於 2021-22 年度開始使用) 
 

類別 A 類 B 類 C 類 

每年津貼 30,000 元 
（每月 2,500 元） 

24,000 元 
（每月 2,000 元） 

18,000 元 
（每月 1,500 元） 

 殘疾人奧運會 名列三甲 

（減一規定） 

名列三甲； 
或位列第四至第八而

成績在最佳的三分一

參賽者內 
 

位列第四至第八而成

績在最佳的二分一參

賽者內 

 世界錦標賽 (賽事最少每兩年

舉辦一次) 
 環球運動會 
 國際殘疾人馬術盛裝舞步四星

比賽 

名列三甲 
（減二規定） 

名列三甲； 
或位列第四至第八而

成績在最佳的三分一

參賽者內 
 

位列第四至第八而成

績在最佳的二分一參

賽者內 

 亞洲殘疾人運動會 
 地區錦標賽 
 世界盃分站賽 
 世界運動會 
 特殊奧運會世界賽（整體賽果） 
 亞洲殘疾人青少年運動會 
 國際殘疾人馬術盛裝舞步三星

比賽 
 全國殘疾人運動會 

- 名列三甲而成績在最

佳的三分一參賽者內 
 

名列三甲； 
或位列第四至第八而

成績在最佳的二分一

參賽者內 

 特殊奧運會地區賽（整體賽果） 
 國際殘疾人馬術盛裝舞步二星

比賽 

- - 名列三甲； 
或位列第四至第八而

成績在最佳的二分一

參賽者內 
 

 公開/國際錦標賽 
 特殊奧運會邀請賽（整體賽果） 
 國際殘疾人馬術盛裝舞步一星

比賽; 國際殘疾人馬術盛裝舞

步小型比賽 

- - 名列三甲 
（減二規定） 
#(運動員不可以同一

賽果於第二個撥款年

度重覆申請生活津

貼) 

 

備註: 

(1) 如有需要，亦會考慮申請人在亞洲及世界賽事的排名及其獲獎的團隊成績。 

(2) 只會以申請人在過去兩年體育賽事的成績作考慮。「成績在最佳的三分一參賽者內」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作考慮。 

(3) 對於已獲津貼但表現正下降的津貼申請人，其申請倘有充份理由及得到相關體育機構的建議，將獲酌情處理，

以維持多一年相同的資助。 

(4) 如可運用的基金不足以全數提供生活津貼所需資助，則資助額會按比例發放，而每名獲得資助的申請人將不獲

發最高資助金額。 

(5) 如獲批撥款人士的生活津貼因某種原因而被終止，任何填補空缺名額的新申請均不獲考慮。 

(6) 硬地滾球世界盃賽是四年一度的賽事，在舉行殘疾人奧運會之前舉行，並與世界錦標賽屬同一比賽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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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 

退役殘疾運動員就業促進資助金 
簡介 

引言 

為了在運動場上創出佳績和代表香港參加國際比賽，殘疾運動員付出了時

間和努力，多少也犧牲了學業或事業發展。他們退出運動員行列後，便須另覓工

作，以解決生計問題。他們在運動方面的寶貴經驗和專門知識可對其他殘疾運動

員帶來裨益。因此，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下稱「基金」）將透過設立就業促

進資助金提供有時限的經濟支持，協助他們在體育相關的範疇從事見習工作（例

如受訓成為助理教練）或為他們提供其他合適的就業機會、職業訓練或教育課程。 

資格 

(a) 基金撥款小組委員會在審批申請時，會考慮下列各項情況 – 

 申請人在參加 2000 年或以後的殘疾人奧運會後正式退役或已制定退役計

劃； 

 申請人曾經代表香港參加國際比賽，並曾取得等同申領基金生活津貼 A 類

所需資格的優異成績，而有關成績必須具備正式賽果或報章評論等文件以

茲證明； 

 申請人得到所屬體育機構推薦； 

 申請人具備本港準僱主或培訓機構發出的證明文件； 

 申請人退役後有兩年寬限期以便申領資助金；及 

 申請人在提出申請時必須持有香港身份證及擁有香港居民身份。 

(b) 申請人如申請本資助金作訓練用途但同時預期可獲由香港體育學院管理的殘

疾人士體育訓練資助，將不能獲得本資助金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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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上述審批原則和準則會作為申請是否獲得推薦的參考依據。撥款小組委員會

會視乎個別申請是否值得資助和資助金的可用金額，決定受助人數目及所提

供的資助水平。倘有關申請值得特別考慮，將獲酌情處理。 

資助類別 

每名申請人可以申請下列第(i)或(ii)項資助或是全部兩項(每年兩項申請的總資助

額將不超逾 63,000 元) – 

(i) 見習工作／公開就業：每名獲批撥款的申請人每年獲發的資助金總額上

限為 63,000 元。 

(ii) 教育課程：教育或職業訓練課程的資助上限為每年 42,000 元。申請人

必須具備正式的學費收據，以便申請發還資助。 

每名獲批撥款的申請人可在最多三年內透過所屬體育機構每月獲發資助，每年獲

發不超逾 63,000 元的資助，每月資助金額將視乎個別申請的需要和申請人的工

作、教育或職業訓練的性質而釐定。這些資助會定期作出檢討，以確定有關申請

是否值得繼續支持。 

注意重點 

(a)申請人 

1. 申請人從運動員行列退役前，應在體育機構和其他有關團體和人士的協助

下，考慮及制訂最適合自己的就業或培訓計劃。他們可以透過體育機構的轉

介或是直接聯絡，向提供輔助就業或在職培訓計劃的非政府機構尋求就業服

務。 

2. 申請人可申請經濟資助，以修讀本港合資格訓練機構舉辦的證書／文憑／學

位課程。申請人如報讀海外認可學院／大學的課程，而本地並無提供相若課

程，亦可能獲得資助。課程是否符合申請資格，將由撥款小組委員會審定。 

3. 申請人須向體育機構提供文件，證明已圓滿完成上一學期的課程，才會獲發

餘下各期的資助金。未能完成課程的申請人無須退還款項，但其後的資助金

將不獲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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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善用有限的資源，每名獲批撥款的申請人原則上只可參加見習工作或教育

計劃一次。不過，曾參加計劃的申請人如尚未全數使用最多三年的資助金額，

仍可重新參加。 

5. 倘若可動用的基金不足以全數提供所需資助額，則資助額會按比例發放，而

每名獲得資助的申請人將不獲發最高資助金額。 

6. 獲批就業促進資助金的申請人於退役後，即使日後重新成為運動員，亦不再

符合資格申請本基金其他類別的資助，例如生活津貼。 

(b)體育機構 1 

1. 體育機構應在運動員退役前，協助其制訂就業和培訓計劃。機構亦需為已有

計劃退役日期的運動員的申請中提供其已制定的退役計劃，並跟進及協助他

們完成有關計劃。 

2. 體育機構可在本身機構內部安排就業見習的工作。在見習計劃期間，工作時

間應與實際工作環境相若，即每星期工作五至六日，每日工作八小時。不過，

體育機構可因應不同的工作環境調整見習工作的工時，以應付不同工作的需

求。 

3. 體育機構須監察獲批撥款申請人的出勤情況和工作表現，並妥善存備有關記

錄。 

4. 體育機構須安排獲批撥款的申請人收妥有關撥款及簽署認收，並保留收據正

本，以供審計之用。 

5. 體育機構須確保獲批撥款的申請人如中止就業或教育計劃，便不再獲發資助

金。 

 
1 退役殘疾運動員就業促進資助金乃為正式退役或已制定退役計劃的殘疾運動員提供有時限的經濟支持，以協助他們

在運動相關的範疇從事見習工作或為他們提供其他合適的就業機會、職業訓練或教育課程。若正式退役或已制定退

役計劃的殘疾運動員獲體育機構受聘，體育機構必須遵守《僱傭條例》第 57 章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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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體育機構須安排獲批撥款的申請人簽署一份個人承諾書，並在內列明撥款的

條款及條件及要求申請人聲明其之前從未獲發這項撥款，並訂明申請人須在

情況有任何轉變而可能引致終止撥款時作出申報。社會福利署保留所有權

利，接納獲批撥款的申請人或取消其資格、終止撥款或要求歸還款項。 

7. 體育機構須安排獲批撥款的申請人及其主管人員撰寫進度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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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D 

社會福利署 

收集個人資料前向資料當事人發出的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向社會福利署提供個人資料 1之前，請先細閱本聲明。 

 

收集資料的目的 

1. 社會福利署 (社署) 將會使用你所提供的個人資料，向你提供你所需要的及由

社署提供的援助或服務，包括（但不限於）用於監察及檢討各項服務、處理有

關你所獲得服務的投訴、進行研究及調查、製備統計數字、履行法定職責等。

向社署提供個人資料純屬自願。不過，如你未能提供所要求的的個人資料，本

署可能無法處理你的申請或向你提供援助／服務。 

 

可能獲轉移資料者 

2. 你所提供的個人資料，會按需要知道的原則提供給在本署工作的職員。除此之

外，該等個人資料亦可能會為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目的而向下列機構／人士披

露，或在下述情況下披露：  

(a) 其他機構／人士（例如政府決策局／部門、醫院管理局、非政府機構、
公用事業公司等），如該等機構／人士有參與以下事項： 

(i) 審批及／或評估你就上文第 1 段所提及社署向你提供服務／援助
而提出的任何申請； 

(ii) 上文第 1 段所提及社署向你所提供的服務／援助；或 

(iii) 監察和檢討上文第 1 段所提及社署所提供的服務，或製備統計數
字； 

(b) 處理投訴的機構（例如申訴專員公署、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社會工
作者註冊局、立法會等），如果這些機構正在處理有關社署向你所提供
的服務或援助的投訴； 

(c) 法律授權或法律規定須披露資料；或 

(d) 你曾就披露資料給予訂明同意。 

 

 1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個人資料指符合以下說明的任何資料  －  
(a)   直接或間接與一名在世的個人有關的；  
(b)   從該資料直接或間接地確定有關的個人的身份是切實可行的；及  
(c)   該資料的存在形式令予以查閱及處理均是切實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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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個人資料 

3. 按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你有權就社署所持有的有關你
的個人資料提出查閱及改正要求。本署提供個人資料複本將須收取費用。如需
查閱或改正社署收集的個人資料，請向以下人士提出： 

 

 

職銜：  社會福利署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科 
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秘書 
 

地址： 
 

 香港黃竹坑業勤街 23 號 
THE HUB 2 樓 201 室 
 

電話： 
 

 3791 2470 
 

 

 

 
 

****** 

 


